
三门峡市湖滨区财政局湖滨区范围内土

地增值税清缴汇算审计项目 

（2024-2025 年）项目 

框架协议文本 
 

甲方：三门峡市湖滨区财政局  

地址：三门峡市上阳路与河堤路交叉口东   

联系方式：0398-2957333                      

 

乙方： 河南渠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联系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

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及国家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本项目征集文件，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三门峡市湖滨区财

政局湖滨区范围内土地增值税清缴汇算审计项目（2024-2025年）项目项目公开征集入围供

应商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框架协议。 

一、甲方通过公开征集确定乙方为甲方委托项目范围的入围供应商，承担具体委托项目的服

务（货物供应）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名称：三门峡市湖滨区财政局湖滨区范围内土地增值税清缴汇算审计项目

（2024-2025年）项目 

2、采购项目编号：SGZ[2025]252-ZC171；湖滨公开采购-2025-15 

3、采购需求：通过框架协议采购方式征集5家服务机构，为三门峡市湖滨区财政局对土

地增值税清算资料进行审核并出具鉴定报告或审核意见；完成三门峡市湖滨区财政局对被清

算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等涉税事项开展全面评估工作；开展其他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的事项

和其它涉税服务事项。 



4、结算标准：项目审核经费计算标准表的70% 

5、框架协议期限：2年 

6、适用框架协议的服务对象范围：  /   

7、履行合同的地域范围：三门峡市湖滨区 

8、入围产品升级换代规则： 按国家最新技术标准执行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为第二阶段合同授予提供工作便利。 

2、甲方对第二阶段最高限价和需求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管理。 

3、甲方对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情况进行管理。 

4、甲方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在质量不降低、价格不提高的前提下，对入围供应商因产

品升级换代、用新产品替代原入围产品的情形进行审核。 

5、建立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接受服务对象对入围供应商履行框架协议和采购合同情

况的反馈与评价，并将用户反馈和评价情况向服务对象公开，作为第二阶段直接选定成交供

应商的参考。  

6、公开第二阶段成交结果。  

7、办理入围供应商清退和补充相关事宜。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被服务对象确定为成交供应商后，乙方在入围范围内取得向服务对象提供入围的服

务的资格。如果成为第二阶段供应商，有签订《三门峡市湖滨区财政局湖滨区范围内土地增

值税清缴汇算审计项目（2024-2025年）项目委托合同》的义务。 

2、乙方保证，在质量不降低，价格不提高的前提下，对入围产品进行升级换代，用新

产品代替原产品。 

3、乙方同意甲方为实施政府采购工作的需要，可以在相关政府采购网站和相关文件上

公布乙方服务价格等相关信息，且无需事先经过乙方审查同意，任何在官方媒体的信息公布

均属于或均被视为符合法律程序的信息公布，均不属于对有关保密义务的违反。 

4、乙方承诺在本项目项下的任何行为均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应当符合有关依法纳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童工禁用、劳动保护、劳动保险与待遇等各

方面的规定。尽管乙方已做出上述保证，若一旦发生违反法律、法规、承诺之任何情形，均

属乙方单方面之因素、原因、责任，任何情况下乙方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尚未签订框架协议的，取消其入围资格；已经签订框架协

议的，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协议：恶意串通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

围或者合同成交的；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合同授予的；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

符合约定，经采购人请求履行后仍不履行或者仍未按约定履行的；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因违

法行为被禁止或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被取消入围资格或者被解除框架协议的供应商不

得参加同一封闭式框架协议补充征集，或者重新申请加入同一开放式框架协议。 

四、第一阶段的入围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协议价格 

服务内容：1、甲方在接到纳税人报送的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后，经初审合格后，将资

料移交乙方，由乙方对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进行审核，需要实地核查或开展企业所得税等其

他涉税事项评估的，乙方根据甲方工作需求开展。 

2、乙方应在接到清算资料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如果同步开展企业所得税等

涉税事项评估的，自接收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如需增加审核内容或延长时间，甲、乙

双方应提前 3天通知对方。 

3、乙方应当依据《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

办法》及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被清算对象报送的资料完整性、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核。

土地增值税重点审核收入及扣除项目是否真实合法以及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的相关涉税风险

内容；企业所得税重点审核收入及成本是否依法结转、年度汇算清缴是否正确调整、是否如

实申报等。 

服务标准：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协议价格： 

项目审核经费计算标准表 

（一）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 

土地增

值税清

算审核 

收费项目 取费基数 计费标准 

1、保底收费 

销售额 1亿元以下；  2 万元 

销售额 1到 3亿元；  3 万元 

销售额 3亿元以上；  4 万元 

2、实绩收费 
补税情况下的核增税

款数 
按核增税款数* 3.2 % 

3、合计 合计金额 保底收费+实绩收费 

（二）企业所得税等涉税事项评估 



企业所

得税等

评估 

收费项目 取费基数 计费标准 

实绩收费 
补税情况下的核增税款

数 
按核增税款数* 2 % 

 

五、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 

采购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从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中直接选定供应商，作为第二阶段成

交供应商。 

六、资金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服务期限到期后统一更具工作量据实结算。 

七、入围供应商清退和补充规则 

1、入围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得主动放弃入围资格或者退出框架协议。 

2、如发现乙方以下情况，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出框架协议： 

(1) 如乙方公司有工商信息（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等）、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

息发生变更，须及时向甲方报备，发生变更后 30日内未及时报备的直接退出框架协议。 

(2) 如乙方因项目规模及金额较小或因乙方其他原因出现拒绝服务情况，将直接退出框

架协议。 

(3) 征集文件“第六章 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明确的相关内容。 

3、剩余入围供应商不足入围供应商总数70%且影响框架协议执行的，框架协议有效期内，

征集人可以补充征集供应商。征集人补充征集供应商的，补充征集的条件、程序、评审方法

和淘汰比例与初次征集相同。补充征集遵守原框架协议的有效期。补充征集期间，原框架协

议继续履行。 

七、违约责任 

入围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放弃入围资格或者退出封闭式框架协议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甲乙双方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约造成经

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 

八、其他 

1、本框架协议一式  二  份，其中，甲方  一  份，乙方  一  份。 

2、本框架协议有效期为2025年7月16日至2027年7月16日，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